 伊春市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减轻我市群众丧葬负担，节约土地资源，保护我市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环境，鼓励引导居民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依据黑龙江省民政厅和黑龙江省财政厅联合制定《黑龙江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暂行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采用树葬、草坪葬、花坛葬、骨灰撒散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或不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使安葬活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选择在伊春市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定点服务机构进行安葬的逝者。
第四条 享受奖励补助对象
享受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具有伊春市户籍的居民；
（2） 驻伊春市军（警）部队的现役军人；
（3） 就读伊春市各高职、中职院校的全日制非伊春市户籍学生；
（4） 与伊春市用工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履行期内）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一年以上且在伊春市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
第五条 逝者家属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应提交以下材料：
（1） 《节地生态安葬申请表》（附件一）；
（2） 逝者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 身份相关证明材料：逝者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高职、中职院校学生提供学生证及复印件；现役军人提供军官证（士官证、义务兵证）及复印件；在本市务工的外来人员应提交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缴纳养老金一年以上的缴费清单及复印件；
（4） 经办人的身份证和有效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5） 安葬形式证明材料：由定点服务单位出具的安葬确认书（含安葬时间、具体位置、经办人签字及单位盖章）。
第六条 经办人条件
经办人应为逝者的近亲属或其他法定有权处置、经授权处置逝者骨灰的人员。经办人如为被授权人，还需提供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第七条 定点服务单位为经相关部门依法审批建设的殡葬服务单位，伊春市区定点服务机构为伊春殡仪馆。其他县（市）区定点服务机构，由属地民政部门设立。
第八条 申请渠道及审核流程：
（1） 遗体火化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的，由经办人向定点服务单位提出申请；
（2） 定点服务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审核通过后报送逝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
（三）各级民政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民政部门于每月最后1个工作日之前将《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费用领取花名表》（附件2）及审批意见报送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奖补项目和标准
（1） 奖补项目：
1.生态型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在安葬设施内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灰藏纳土中，一般以植树（花、草等）为主要标识骨灰的一种形式；
2.不保留骨灰安葬：在规定区域内进行骨灰撒江（嘉荫江段）、撒河（由各地指定区域经环保部门审核）、撒散（服务定点机构指定区域）等不保留骨灰安葬的形式。
（2） 奖补标准
逝者家属符合申请条件，自愿申请以上节地生态安葬项目的，在申请材料通过审核后，一次性每具奖励补助2000元。
第十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由各县、区财政承担，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工作的监督检查。公开举报投诉电话，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对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出具虚假证明，骗取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由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追缴资金，并依规追究责任人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部门。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


















附件1
节地生态安葬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件及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逝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及号码
	

	户籍所在地
	
	逝者生前住址
	

	
申请人声明

本人已自愿将逝者骨灰委托         进行了             。现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金，金额为        元。

本人承诺所提交资料全部属实，其他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对本人代表家属将逝者骨灰进行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定点服务单位初审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属地民政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申请时须出具有效证明材料



附件2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费用领取花名册


填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审核人：
	序号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
身份证号
	经办人
银行卡号
	逝者
姓名
	逝者身份证号
	逝者户籍所在地
	安葬时间
	生态葬类别
	奖补金额（元）

	
	
	
	
	
	
	
	
	
	

	
	
	
	
	
	
	
	
	
	

	
	
	
	
	
	
	
	
	
	

	
	
	
	
	
	
	
	
	
	

	
	
	
	
	
	
	
	
	
	

	
	
	
	
	
	
	
	
	
	

	
	
	
	
	
	
	
	
	
	



